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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7-90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孙公

司北京欢瑞世纪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经纪”）于 2017 年 5 月与艺人张

航睿签订了《演艺人员经纪合同书》，张航睿为了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演艺事业，聘请

欢瑞经纪为作其演艺事业的全球独立代理机构，欢瑞经纪接受张航睿的聘请，愿意作

为张航睿演艺及广告等商务活动的全权独家代理机构。 

张航睿因需向原经纪公司支付解约费用，于 2017年 5月向欢瑞经纪申请借款 500

万元，期限两年，利率 6%。双方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了相关事项。 

（二）公司在编制 2017年半年度报告对财务状况进行梳理时发现，欢瑞经纪因完

成重组上市不久，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认识不到位，没有上报上市

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及公司的

实际情况，并在征求专业机构意见后，将欢瑞经纪向艺人张航睿的借款行为补充确认

为对外财务资助。 

（三）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5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也不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表决结果符合相关规定。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张航睿（艺名：张睿） 

性别：男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工学里春熙嘉园***号 

      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常楹公元小区***号楼***单元***室 

公民身份证号码：21070219******083X 

（二）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没有对该对象提供过任何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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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控制措施 

按照欢瑞经纪与张航睿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欢瑞经纪有权在代收张航睿

演艺活动收入时就其应得税后净收入提前扣除其借款。同时，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

象正处在演艺事业的上升期，前景良好，偿债能力良好且所涉金额较小，因此整体风

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补充确认后认为，欢瑞经纪为丰富公司的艺人梯队、增加经纪收入，

引进有扎实演艺功底和具备未来前景的演艺人员，并通过欢瑞经纪成熟的经纪体系助

力艺人的演艺事业，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所签之张航睿，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出演过《红楼梦》《花非花雾非雾》《爱的阶梯》等影视剧，其演艺事业正处于上升

期，前景良好，其偿债能力良好且对其所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较小，整体风险可控，

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上市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财务资助外，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宋生先生、庄炜女士就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公司为艺人张航睿尽快完成与原经纪公司的解约手续提供的财务资助

是为了引进有扎实功底和具备未来前景的艺人从而丰富公司的艺人梯队、增加经纪收

入，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且，欢瑞经纪有权在代收张航睿演艺活动收入时就其

应得税后净收入提前扣除其借款。因此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得到

有效保证。 

（二）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时，欢瑞经纪未能及时提交上市公司审议批准，我

们提醒公司及相关部门予以高度关注，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合同审批流

程，严格履行重大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三）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时，按规定

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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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500万元，亦无逾期情况。 

八、其他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二）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十二个月内； 

（三）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财务顾问意见； 

（四）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